沂源县实验中学环境卫生管理制度
一、学生卫生习惯的管理
1、维护校园环境人人有责，每一个师生员工都有责任保持校园的整洁，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。
2、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不乱丢乱吐，不乱涂乱抹，不乱写乱画。
3、校园内严禁吃口香糖、瓜子。
4、除饮水外，禁止携带任何食物进入教学楼和实验室。
5、严禁在教学楼和实验室内打球，违者没收。
二、教室卫生的管理
每班必须在每天早上早读和晨会之前完成教室、环境卫生区的清洁工作，要求做到：地面整洁干净无积水；课桌椅摆放整齐；天花板、墙壁无明显污迹；窗台玻璃、讲台抹洗干净；垃圾桶必须每天两次倾倒；扫帚和拖把一律在指定区域摆放整齐。
三、卫生区的管理
卫生区每天早、午各打扫一次，晨会前完成第一次，下午上课前完成第二次。要求做到：地板整洁干净无积水；墙面瓷砖、楼梯扶手和玻璃窗必须抹洗干净；定期清洗水沟淤泥；绿化带和草坪内的垃圾务必清捡干净；垃圾桶要清洗干净并摆放整齐。
四、环境卫生的检查评比
1、各班设立卫生委员负责检查督促本班的卫生轮值和保洁工作。
2、学校由政教处 、学生会组织专门的检查人员每天对各班的教室、卫生区的清扫和保洁情况进行客观的检查评比，其量化结果每周公布，每月小结，学期总成绩计入班级量化考核。
